
学校准确掌握学区内6-16周岁适龄生和入

学情况，建立学区内义务教育适龄生花名

册；在每年春秋学期内，对无故 3 日未到

校学生及时家访或与监护人联系核实情

况，对无故 5 日未到校学生建立辍学学生

档案，“一生一表”，建立劝返台账，落实

专人做动员劝返工作。

责任主体：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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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档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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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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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主体：学校、老师

三
、
报
告
、
配
合

责任主体：学校、老师

填写《义务教育阶段学

生辍学情况报告单》，及

时向中心学校和县教体

局报告，并配合中心学

校、村委会（社区）共

同做好辍学学生动员返

校工作。

四
、
限
期
返
校

劝返工作从确认

学生辍学、建立

劝返台账开始，5
个工作日内连续

劝返 3 次。

成功返校

责任主体：中心学校

五
、
下
发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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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成功返校

当地中心学校收到辖区内学校

报送的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

学情况报告单》后，2 日内向学

生监护人发放《限期返校通知

书》，责令限期 5 个工作日复学。

对仍不返校的学生，由中心学

校对学生监护人依法给予批评

教育，并责令监护人限期送学

生返校。

责任主体：司法部门责任主体：家长、学生

鄢陵县控辍保学工作操作流程图

六
、
签
订
责
任
书

经联合劝返3次以上或经司法部门判决裁

定、监护人已履行相应法定义务，但学生

本人拒不返校的辍学学生，由学生和家长

说明不复学情况，说明学生不愿意上学，

准许先办理延缓入学或休学手续，并继续

做好劝返复学工作。如果是贫困家庭拒不

复学的，经县级扶贫工作领导小组（乡村

振兴局）核实同意，出具意见，可以认定

为达到“义务教育有保障”贫困退出条件，

准许先办理延缓入学或休学手续，并继续

做好劝返复学工作。

补充档案、

留存待查

成功返校

当地中心学校上报政府，

并对接司法部门，依法发

放相关司法文书，敦促其

保证辍学学生尽早复学，

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
